
晋  江  市  人  民  政 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晋政行复〔2020〕23号

申请人：张*艺，男，1984年9月2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址：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。

被申请人：晋江市公安局，住所地：晋江市和平中路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森建，职务：局长。
第三人：杨*发，男，1976年10月23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址：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*寿，福建**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晋公（东边）行罚决字[2020]00058号）不服，于2020年7月31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晋公（东边）行罚决字[2020]00058号），责令被申请人对案涉人员杨*发等七人重新作出处罚，若达到刑事责任，应依法追究。

申请人称：2020年7月3日晚11点40分许，第三人杨*发纠集外号为“啊目”、 “光头”以及张*荣等七人在东石镇潘径村红绿灯圆盘处对申请人进行恐吓殴打，第三人拿钥匙刺伤申请人额头，造成面部毁容，“啊目”、 “光头”等人对申请人进行殴打，造成左眼部、身上多处受伤。申请人于7月4日报案，被申请人已受案，第三人杨*发等七人为了逃避法律责任，东躲西藏，串通口供。经申请人多次催促被申请人处理，被申请人于7月15日才对第三人杨*发进行处罚。从杨*发等七人的身份信息、工作单位、违法经历、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看，说明本案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涉黑涉恶案件。

被申请人称：2020年7月4日00时许，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报警称，其在晋江市在东石潘径圆盘处被五六个人持钥匙殴打，无人受伤。接警后，被申请人东石边防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，到达现场后申请人称和第三人杨*发等人因琐事发生口角，后杨*发、“啊目”、一高个陌生男子等三人殴打申请人，导致申请人额头、眼部受伤，杨*发等人现场逃逸。经受理调查取证，查明事实如下：2020年7月4日00时许，申请人因试图调和其堂侄子“啊聪”和杨*发的经济纠纷，与杨*发在晋江市东石镇潘径村红绿灯圆盘路段发生争吵，后杨*发、张*铭上前动手殴打张*艺，导致张*艺面部及左眼部受伤，经法医鉴定其损伤程度达轻微伤。认定杨*发、张*铭的行为构成殴打他人，有杨*发的陈述、张*铭的陈述、被害人张*艺的陈述、伤情照片、伤情鉴定意见、现场监控、证人证言、到案经过、抓获经过、工作说明、户籍证明等证据予以佐证。2020年7月17日，被申请人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定杨*发的行为构成殴打他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对杨*发处以行政拘留十日，并处罚款伍佰元。张*铭的行为构成殴打他人，2020年7月30 日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、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对张*铭处以行政拘留十日，并处罚款伍佰元。关于申请人张*艺反映反映杨*发等七人涉嫌刑事犯罪，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请求。案发后，被申请人立即及时开展调查，并及时通知周*祥、张*荣、叶*宝等人到案进行询问，结合其他证据材料，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周*祥、张*荣、叶*宝等人构成威胁他人安全、殴打他人行为，杨*发等人的行为亦不构成刑事犯罪。

第三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晋公（东边）行罚决字[2020]00058号）的程序合法、认定事实基本清楚，被申请人依法调查取证，保障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权，对申请人的伤情鉴定合法有效。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晋公（东边）行罚决字[2020]00058号）对第三人的处罚明显偏重，虽然第三人有殴打申请人，但事出有因，因其他纠纷产生争执，申请人挑衅在先，又有对第三人动手的肢体动作。申请人存在过错，仅对第三人处十日拘留明显处罚偏重，却未对申请人作出相应的处罚，存在不合理的情况。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第三人与“啊目”、“光头”等人认识，但不存在纠集的行为，双方对骂进而产生打斗系突发事件，而不是有预谋的，现场其他人员在场纯属碰巧，在场也只有“光头”踢了申请人两脚，“啊目”的行为系属于劝架，其他人员未参与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0年7月4日0时许，张*艺与杨*发相约在东石镇潘径村红绿灯圆盘处相见，双方因调和其他经济纠纷未果而产生争吵，张*铭、杨*发先后动手殴打了张*艺，造成张*艺额头及左眼部受伤，张*艺遂报警，晋江市公安局东石边防派出所立即赶赴现场处置，发现张*铭、杨*发已逃离现场。2020年7月16日1时许，公安机关经探查走访，在晋江市安海镇金沙村晋德苑17栋30层03室抓获杨*发，并现场传唤其至东石派出所接受调查。2020年7月29日，周*祥、张*铭经传唤后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。经晋江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，张*艺右额面部及左眼部损伤程度为轻微伤。晋江市公安局根据已有的证据对杨*发、张*铭分别作出处以行政拘留十日，并处罚款伍佰元的处罚。晋江市公安局对本案进行全面调查，并及时通知周*祥、张*荣、叶*宝等人到案进行询问。

以上事实有申请人、被申请人、第三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、被申请人答复书（晋公（法）行复〔2020〕006号）、答辩意见、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晋公（东边）行罚决字[2020]00058号）、居民身份证复印件、晋江市公安局提供张*艺被殴打的案件卷宗等为证。

本机关认为： 杨*发、张*铭故意殴打申请人，造成申请人额头及左眼部受伤，经晋江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，申请人右额面部及左眼部损伤程度为轻微伤，被申请人已依法将《鉴定意见通知书》送达申请人及第三人。被申请人根据已有的证据认定杨*发、张*铭的行为构成结伙殴打、伤害他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对杨*发、张*铭分别作出处以行政拘留十日，并处罚款伍佰元的处罚，认定基本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量罚内容适当。被申请人在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晋公（东边）行罚决字[2020]00058号）之前依法保障杨*发的陈述和申辩权利，在执行时依法通知被行政拘留人家属，同时将该决定书送达申请人，程序合法。就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周*祥、张*荣、叶*宝等其余五人参与殴打或者预谋合伙殴打申请人的事实，申请人请求对周*祥、张*荣、叶*宝等其余五人进行处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晋公（东边）行罚决字[2020]00058号）事实基本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量罚内容适当，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于法无据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晋公（东边）行罚决字[2020]00058号）。
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晋江市人民政府

2020年9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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